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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科技研究機構組織評鑑暨績效評估之回顧與檢討

盧鈺枝 (  )

一、前言

近年來，由於科技發展已成為國家競爭力關鍵因素，故全球各國家制訂各項科技發展政策、構建良好科技發展環境、投入巨量科技發展資源、培育

大量科技人才、建立嶄新科技創新體系，我國亦然。我國政府為求在科學與技術的發展上，能佔有世界一席地位，並促進我國經濟持續發展，故多

年來以財團法人名義陸續成立各種專業科技研究機構，從事各項科技基礎與應用研究。雖說各科技研究機構成果卓著，但在資源日益有限情況下

，科技研發績效日益受到民眾關切。從另一角度而言，政府相關單位也應掌握詳實的各科技研究機構資源投入與產出績效，才能確實引導科技資源

做合理分配與控管，故評鑑各科技研究機構組織績效遂成為我國科技發展的重要議題。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會）、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研考會）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科會）於2002年7月共同訂頒政府採購法

子法「機關委託研究發展作業辦法」，其中有關科研計畫採購，得經國科會與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進行研究機構研發績效與能量評鑑

，前項評鑑通過者及優等者之研究機構可適用於政府採購法之選擇性與限制性招標之規定辦理科研採購。另外，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及研究機

構科技發展績效評估注意事項」( 2003年1月公佈)之規定，由國科會會同行政院科技顧問組（科顧組）辦理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及從事政府科研計畫

研究機構之績效評估作業，以提升科技發展水準、有效運用研發資源。

依上述兩項規定，國科會遂自2002年度起辦理科技研究機構組織績效評鑑作業，除落實科技基本法之規定，對承接公務機關科研計畫需做組織績效

評鑑之目的外，亦可建立我國科技研究機構組織之績效認可制度。

二、目的

國科會所構建之組織評鑑暨績效評估是重「品質(quality)」，而非重「聲望(reputation)」；強調「證明 (to prove)」及「改善(to improve)」

，並且達到科技研究機構自我管制(self-regulation)與自我評鑑(self-assessment)之境界，以增進科技研究機構品質、效能和效率。希藉由評鑑

之實施與資料彙整分析，亦可呈現我國科技研究機構發展現況，提供有關單位作為擬定我國科技政策之參考。同時，科技研究機構參與評鑑之單位

，藉由評鑑過程與結果，可了解本身績效亦有極大助益。

三、現況說明

 

為落實科技基本法之規定及配合「機關委託研究發展作業辦法」之規定，自2002年度起國科會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研擬訂定評估指標及作業規範

，並舉辦二場說明會邀請相關部會署及研究機構協調；2002年11月起辦理科技研究機構組織評鑑暨績效評估作業，函請各科技預算機關針對所屬研

究機構及接受政府補助法人研究機構辦理組織評鑑暨績效評估作業。

 

除經濟部技術處以外，各部會署對於辦理組織評鑑暨績效評估作業尚未建立機制，故由國科會先行主辦，相關主管部會協辦。國科會辦理組織評鑑

暨績效評估作業，分為初審、複審兩階段審查方式，初審是由專家學者就專業領域及管理制度面作量化及質化方面評估，複審是由國科會所成立複



審小組委員就初審結果作確認，並決定組織評鑑複審結果，並將評鑑複審結果轉載於工程會政府電子採購網站，以作為政府單位辦理委託作業可供

選擇之名單，名單有效期為三年。

 

研考會於2003年 1月訂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及研究機構科技發展績效評估注意事項」，其中明訂科技發展績效評估作業由國科會會同行政院科技

顧問組辦理。為辦理上述作業，國科會於2003年10月會同科顧組共同協商訂定研究機構之績效評估選項原則：科技預算經費為一百億元以上之科技

預算機關所屬之研究機構，以經費大於一億元以上者；科技預算經費為一百億元以下之科技預算機關所屬之研究機構，以經費大於一仟萬元以上者

。上述原則排除：(1)各大學(現行已有教育部評鑑機制)；（2)已通過研究機構評鑑者（以其評鑑報告代替績效評估）；(3)營利單位。且評估作業

週期每三年一次。各部會署可參照行政院國科會組織評鑑暨績效評估作業所訂定評估要項、評估週期、評估指標、方式、程序，辦理從事政府科研

計畫研究機構之績效評估作業。

鑑於組織評鑑及績效評估作業是一體兩面，以及配合法規「機關委託研究發展作業辦法」及「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及研究機構科技發展績效評估注意

事項」之規定，2004年度起行政院國科會將兩項業務合併辦理，一方面簡化作業程序，另一方面避免重覆作業。透過審查部會績效評估機制，除了

增進並健全績效評估機制外，對於欲申請辦理組織評鑑及辦理部會署績效評估之科技研究機構可免重覆作業。

目前衛生署、農委會及經濟部取得研究機構績效評估機制與辦理組織評鑑初審之資格，凡通過上述三個部會之績效評估作業，可向國科會提出申請

辦理組織評鑑複審作業。

自2003年度起至目前為止，國科會辦理科技研究機構組織評鑑單位通過（包含優等）評鑑共29項，其中有26項通過（包含優等）評鑑資格已於2006

年10月15日到期。

依據2002年所發佈政府採購法子法「機關委託研究發展作業辦法」之規定，是以專業領域通過國科會組織評鑑優勝者或列入評鑑通過名單才獲得採

購法第22條之適用，所以應以專業領域為主要申請項目。例如，工業技術研究院為綜合研究機構，包含數個專業領域，故宜以各專業領域項目之研

究中心為申請單位。

為了讓政府採購單位能更明確了解評鑑通過單位之專長或業務內容與欲委託研究之專業範疇相符，國科會已將評鑑單位所通過之專業領域工作範圍

公佈於行政院工程會政府電子採購網。

四、檢討

 

組織評鑑暨績效評估作業目的除了提升科研計畫採購效益外，另外最重要是強調「改善(to improve)」，達到科技研究機構自我管制(self-

regulation)、自我評鑑(self-assessment)之境界，以增進科技研究機構品質、效能、效率。以優等單位A為例，分別於2004年度及2006年度提出

評鑑申請作業，這三年來在智財表現上確有顯著成長。

A單位於2003年度獲得行政院國科會評鑑優等單位，三年來，以組織評鑑機制，建立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之機制，研發成果已大幅進展，依圖1-3來

看，各項績效自2003年評鑑後顯著成長，可見組織評鑑作業確實達到改善目的。

為了解辦理科技研究機構組織評鑑作業，過去三年是否提升科研計畫採購時效及簡化作業。因此，分別對29個通過評鑑單位、18個政府科技單位及



14個未申請評鑑之財團法人研究機構作一問卷調查，希能作為後續推動科技研究機構組織評鑑作業之參考，本問卷全數回覆，所有問卷回覆內容皆

經單位主管確認。調查情形如下：

 1. 針對過去三年已取得通過評鑑資格之29個單位作一問卷調查，以獲得評鑑通過資格對於該單位辦理科研採購是否有助益，結果顯示通過(包含

優等)評鑑單位除了1個研究單位認為有增進採購時效及簡化作業外，其它單位如：(1)隸屬政府所屬研究機構因需求性小，則表示助益不大；(2)

法人單位則表示各政府單位辦理研究計畫委託案時，未將通過(包含優等)評鑑資格列為採購重要評選要項，無法得知有無得標實質幫助。對於是否

簡化採購時效而言，雖多次嘗試運用政府採購法第22條限制性招標規定辦理議價程序，惟各政府採購單位對於使用限制性招標多採謹慎的態度面對

，仍傾向採公開招標方式辦理，因此並未能簡化採購程序。

2. 針對相關政府科技單位在辦理科研計畫採購時，對於獲得國科會組織評鑑通過單位，在評選或評審作業時是否列為獲得標案評選項目部分，各

政府科技單位表示過去三年未選取通過國科會評鑑單位辦理採購，說明為：(1)目前評鑑單位通過及優等之單位有限及領域不普及；(2)仍依原採購

程序以政府採購法公開評選方式辦理，不知或不了解可採行行政院國科會評鑑單位作為科研採購之選項。雖然各部會署大部份並未將通過行政院國

科會組織評鑑作為科研計畫採購評選項目，但考慮未來可以納入，亦認為若有競標單位檢附評鑑通過之相關文件將會提供評選委員並優先考量。

3.針對未申請評鑑之財團法人研究機構，詢問目前取得政府科研計畫之方式以及未申請國科會組織評鑑原因，研究機構回覆說明目前辦理計畫多屬

政府補助計畫及委辦計畫，且對於延續性計畫自訂一套績效考評作業流程，並非每年辦理公開招標，大部份認為目前不需申請評鑑，惟建議國科會

應與各政府單位的績效考評取得交互認可，以簡化評鑑作業及減少法人研究機構之重覆作業。







五、目前碰到困難與因應對策

目前，各單位普遍認為辦理國科會組織評鑑作業進而改善科研採購成效並不大，所以各單位申請意願不高，例如，政府科技單位表示目前其委託計

畫皆以任務導向為主，常採用「複數決標」的方式辦理，國科會評鑑通過之研究機構涵蓋所有標案所需的可能性很低；為增進採購效率，亦不可能

將標案再拆成適用「機關委託研究發展作業辦法」第4條第1項第1、3條兩種類型分別採購；又大部分所委辦之科技計畫，亦多屬整合型計畫，工作

項目涵蓋範圍廣，非單一研究機關（或機構）可達成，而需跨校或跨機構組成研究團隊始可達成預期之目標，故單一機關（構）之評鑑結果對採購

案是否適用，仍有疑義。

 

因應政府採購法子法「機關委託研究發展作業辦法」之規定，目前國科會組織評鑑作業仍以專業領域工作項目作申請標的。經審查該單位在專業領

域工作項目之研發績效與能量堪列為優等者或列入評鑑通過名單者，始獲得採購法第22條之適用。惟目前通過組織評鑑項數不足，涵蓋各部會署標

案所需的可能性很低，故解決方法如各政府單位可提高通過評鑑單位標案評選分數或採行「適當」措施，係包括重新檢視評鑑項目、權重等之適當

性、合理性以及評鑑過程改進等方式，以鼓勵申請組織評鑑項數。未來，應採更積極的作為，著重「改善」，提出促進各研究相關單位提昇研究水

平的可行方案。

六、建議與期望

為了增進科研計畫採購效率，提升辦理組織評鑑成效，筆者提出以下幾點作法：



1. 評鑑作業統一：

國科會辦理組織評鑑三年來，各政府單位仍進行各自之評鑑。由於，重複評鑑易使政府資源浪費，且造成受評單位之困擾。雖然，國科會已將各部

會績效評估作業與組織評鑑作業合併辦理，且已加強協調。目前，亦有衛生署及行政院農委會，以及經濟部(試辦)取得組織評鑑初審資格(2006-1-

19~2007-1-20)，惟因應科研計畫採購亦包含大專院校，未來亦需與教育部與經濟部協調整合，早日促成通用性之評鑑，解決單位有限及領域不普

及的問題。

2. 宣導並落實法規面配合：

為讓政府採購單位更了解行政院國科會組織評鑑作業進而採用，以達到提昇科研採購效率，宜先加強宣導。由國科會會同工程會針對政府採購單位

召開協調會加以宣導，盡量化解公部門採購單位對於優等組織評鑑單位採用限制性招標疑慮。

國科會組織評鑑暨績效評估作業，正如其揭櫫之目的「改善」之意涵(Continuous improvement)，對於參與評鑑之科技研究機構，藉由透過第三者

之評鑑機制，體認外在環境對科技組織內部之要求，對了解本身績效亦有極大助益，進而提升研發能量，使科技研究機構得以配合國家社會之需要

而不斷改善，使國家社會資源得以有效運用。其意義不僅在增進組織內在之品質、效能與效率，並積極使科技研究機構藉由此一機制，真正建立一

廣義之學習型組織，經由外在回饋而不斷改善科技組織體質。

希望未來隨評鑑暨績效評估單位數量增加，將評鑑資料彙整分析，可呈現我國科技研究機構發展現況，提供有關單位作為擬定我國科技政策或資源

分配之參考。

（本文作者服務於國科會，此文乃作者實務工作經驗分享，若需要更多參考資料，請至「政府電子採購網」 http://web1.gp.gov.tw）

社會科學


